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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下的宣布本节下的宣布本节下的宣布本节下的宣布  

 

 手册的本节适用于附表 1 宣布，针对与此种化学品有关的活动、设施以及缔约

国对附表 1 化学品的转让和接受。 

 

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的宣布和通知的宣布和通知的宣布和通知的宣布和通知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及其时限及其时限及其时限及其时限 

 

2.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下文表 1 概括了缔约国在附表 1 宣布和通知方面的义务。 

 

表表表表 1:  宣布和通知要求及其提交的时限宣布和通知要求及其提交的时限宣布和通知要求及其提交的时限宣布和通知要求及其提交的时限 

种类种类种类种类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通知要求的时限通知要求的时限通知要求的时限通知要求的时限 

宣布和通知要求宣布和通知要求宣布和通知要求宣布和通知要求 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 防护目的防护目的防护目的防护目的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医疗和药物目的医疗和药物目的医疗和药物目的医疗和药物目的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生效 (缔约国) 

+ 30 天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 开始运行 

 - 180 天 

开始运行  

- 180 天 

开始运行 

 - 180 天 

对初始宣布计划作变更的对初始宣布计划作变更的对初始宣布计划作变更的对初始宣布计划作变更的 

预先通知预先通知预先通知预先通知 

 

变更  - 180 天 

 

变更  - 180 天 

 

变更  - 180 天 

上一年上一年上一年上一年度度度度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活动和设施活动和设施活动和设施活动和设施

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 

 

年终 + 90 天 

 

年终 + 90 天 

 

年终 + 90 天 

已宣布附表已宣布附表已宣布附表已宣布附表 1设施的计划活设施的计划活设施的计划活设施的计划活

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 

 

下一年度开始 

 - 90 天 

 

下一年度开始 

 - 90 天 

 

下一年度开始 

- 90 天 

缔约国转让缔约国转让缔约国转让缔约国转让／／／／接受附表接受附表接受附表接受附表 1化化化化

学品的通知学品的通知学品的通知学品的通知 

接受／提供  

- 30 天* 

上一年度缔约国附表上一年度缔约国附表上一年度缔约国附表上一年度缔约国附表 1转让转让转让转让

和接受转让的年度宣布和接受转让的年度宣布和接受转让的年度宣布和接受转让的年度宣布 

年终 + 90 天 
 

*   为医疗为医疗为医疗为医疗/诊断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诊断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诊断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诊断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等于或少于等于或少于等于或少于等于或少于 5毫毫毫毫克时例外克时例外克时例外克时例外。。。。这这这这种情况下可种情况下可种情况下可种情况下可以以以以在转让在转让在转让在转让发发发发

生生生生之时作通知之时作通知之时作通知之时作通知。。。。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 30 天。 

年终 + 90 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 天。 

下一年度开始 - 90 天:  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90 天。 

开始运行- 180 天:  至迟于开始运行前 180 天。 

变更- 180 天:  至迟于变更发生前 180 天。 

接受／提供 - 30 天: 至迟于缔约国接受或转让前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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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宣布要求概宣布要求概宣布要求概宣布要求概要要要要 

2.2.1 表明基本宣布内容表明基本宣布内容表明基本宣布内容表明基本宣布内容 

 每一缔约国均应使用表格 C-1、C-2、C-3、C-4、CN-1 和 CN-2 来确认有关附表

1 宣布和通知的具体种类（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上一年

度设施活动的宣布、有关计划的活动和预计的生产的年度宣布、有关缔约国转

让／接受转让的宣布、对于初始宣布的计划变更的预先通知、以及计划转让的

通知）。C 组表格列出了三类附表 1 化学品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防护目的

设施、以及研究、医疗和药物目的其他附表 1 设施。 

 请每一缔约国在这些表格中标明宣布表格及其附文中使用的最高密级。 

C 类表格的用途如下: 

表格 C-1: 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 30 天内）。 

 

表格 C-2: 新设施的初始宣布（至迟于新设施开始运行前 180 天）。 

 

表格 C-3: 上一年度设施活动和缔约国转让／接受转让的年度宣布（至迟于上

一日历年结束后 90 天）。  

 

表格 C-4: 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90 

天）。 

 

表格 CN-1: 计划对初始宣布作变更的预先通知（至迟于变更发生前 180 天）。 

 

表格 CN-2: 对任何计划转让的通知（至迟于缔约国转让或接受发生前 30

天）。 

 

上述任一情况下，应将适当的 C 类表格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1、、、、C-2 或或或或 C-3、、、、C-4、、、、CN-1 

或或或或 CN-2）放在根据本节提交的所有宣布表格前面，页号应标为“1”。 

 

2.2.2 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 (SSSF)的宣布要求的宣布要求的宣布要求的宣布要求 

(a) 初始宣布 

(i) 每一缔约国凡运行或将来计划运行一个单一小规模设施，应就其

现有的或新建的单一小规模设施向技术秘书处作出初始宣布。提

交初始宣布的时限为:  

 

• 对现有的单一小规模设施，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

后 30 天；以及 

 

• 对新建的单一小规模设施，应至迟于运行开始前 18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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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对现有的单一小规模设施，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1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

进行初始宣布，而对新的单一小规模设施，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2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 

 

(b) 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上一年度活动的年度宣布 

 

(i) 本宣布应至迟于年终后 90 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交。  

 

(ii) 本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3，如宣布任何变更，则应使用 C 类表格的

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此处还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1、、、、1.1.1 和和和和 1.1.2 。  

 

(c) 关于下一年度的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 

 

(i) 本宣布应至迟于下一年度开始前 90 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交。   

 

(ii) 本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4，，，，如宣布任何变更，则应使用 C 类表格的

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此处还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3。 

 

(d) 计划对初始宣布进行变更的预先通知 

 

(i) 如计划对初始宣布作变更，应至迟于变更发生前 180 天通知技术

秘书处。   

 

(ii) 应使用表格 CN-1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 作这种预先通知。  

  

(e) 用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附表 1 宣布表格清单 

  

为便于迅速参阅，下文表 2 概括了用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有关表格。 

 

表表表表 2:  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 

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 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 提交时限提交时限提交时限提交时限 

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 表格 C-1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 I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 表格 C-2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 I 开始运行 - 180 天 

上一年的年度宣布上一年的年度宣布上一年的年度宣布上一年的年度宣布 表格 C-3, 如必要的话 C 类表格

的附文 I，及表格 1.1、1.1.1 和 

1.1.2 

 

年终 + 90 天 

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表格 C-4, 如必要的话 C 类表格

的附文 I及表格 1.3 

下一年度开始 - 90 天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对初始宣布对初始宣布对初始宣布对初始宣布作作作作变更的预变更的预变更的预变更的预

先通知先通知先通知先通知 

表格 CN-1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 I 变更 - 180 天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 30 天。 

年终 + 90 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 天。 

下一年度开始 - 90 天:  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90 天。 

开始运行 - 180 天: 至迟于开始运行前 180 天。 

变更 - 180 天:  至迟于变更开始前 18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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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设施的宣布要求设施的宣布要求设施的宣布要求设施的宣布要求
1
 

 

(a) 初始宣布 

 

(i) 每一缔约国凡为防护目的运行或计划运行另一个附表 1 设施或为

研究、医疗、药物目的运行或计划运行其他设施，应就现有或新

建的附表 1 设施向技术秘书处作出初始宣布。提交初始宣布的时

限为:  

 

• 对现有设施，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30 天；以及 

 

• 对新设施，应至迟于运行开始前 180 天。 

 

(ii) 对现有设施，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1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I 进行初始宣

布，对新设施的初始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2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I。 

 

(b) 关于其他附表 1 设施上一年度活动的年度宣布 

 

(i) 本宣布应至迟于年终后 90 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交。  

 

(ii) 本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3，必要时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1、、、、1.1.1 和和和和 1.1.3，

还应使用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I。  

 

(c) 关于下一年度的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年度宣布 

 

(i) 本宣布应至迟于下一年度开始前 90 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交。 

  

(ii) 本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4 和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4，必要时应使用 C 类表格的附附附附

文文文文 II。 

  

(d) 计划对初始宣布作变更的预先通知 

 

(i) 对初始宣布所作的任何计划变更应至迟于变更发生前 180 天通知

技术秘书处。  

  

(ii) 作预先通知时，应使用表格 CN-1 和 C 类表格的附文附文附文附文 II 。 

  

 (e) 用于其他附表 1 设施的附表 1 宣布表格清单 

 

 为便于迅速参阅，下文表 3 概述了用于所有其他附表 1 设施的有关表格。 

                                                 

1     为研究、医疗或药物目的但非防护目的的附表 1化学品可在实验室中合成，但总量每设施每年

不超过 100 克。对此类设施不要求进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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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 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 提交时限提交时限提交时限提交时限 

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现有设施的初始宣布 表格 C-1 和 C 类表格附文 II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新设施的初始宣布 表格 C-2 和 C 类表格附文 II 开始运行 - 180 天 

对上一年度的年度宣布对上一年度的年度宣布对上一年度的年度宣布对上一年度的年度宣布 表格 C-3，必要时 C 类表格附文

II，及表格 1.1、1.1.1 和 1.1.3 

年终 + 90 天 

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 

年度宣布年度宣布年度宣布年度宣布 

表格 C-4，必要时 C 类表格附文

II，及表格 1.4  

上一年度开始 - 90 天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对初始宣布对初始宣布对初始宣布对初始宣布作作作作变更的变更的变更的变更的 

预先通知预先通知预先通知预先通知 

表格 CN-1 和 C 类表格附文 II 变更 - 180 天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 30 天内。 

年终 + 90 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 天。 

上一年度开始 - 90 天:  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90 天。 

开始运行 - 180 天: 至迟于开始运行前 180 天。 

变更 - 180 天:  至迟于变更发生前 180 天。 

 

2.2.4 对缔约国提供和接受附表对缔约国提供和接受附表对缔约国提供和接受附表对缔约国提供和接受附表 1化学品的通知和宣布要求化学品的通知和宣布要求化学品的通知和宣布要求化学品的通知和宣布要求 

 

(a) 对每次转让的预先通知 

 

(i) 每一次转让均须作预先通知 

 

� 如一缔约国拟向另一缔约国提供附表 1 化学品，该缔约国应至

迟于转让发生前 30 天将转让通知技术秘书处；或 

 

� 如一缔约国拟接受附表 1 化学品，该缔约国应至迟于转让发生

前 30 天将预计的接收通知技术秘书处。 

 

�  为医疗（诊断）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等于或少于 5 毫克

时，不受上述须于转让发生前 30 天内作通知的限制。这种情

况下有关通知于转让发生之时作出。 

 

(ii) 作转让通知时，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N-2 和 CN-2的附文的附文的附文的附文 I。 

 

(b) 关于上一年度转让的年度宣布 

 

(i) 本宣布应至迟于年终后 90 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交。  

 

(ii) 本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C-3 ，还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1.2 及 1.2.1 。  

 

(c) 用于转让附表 1 化学品的附表 1 宣布表格清单 

  

为便于迅速参阅，下文表 4 概述了用于宣布或通知每一批附表 1 化学品

转让的有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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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化学品化学品化学品化学品的的的的转让转让转让转让 

 宣布和通知宣布和通知宣布和通知宣布和通知 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 提交时限提交时限提交时限提交时限 

上一年度每一批附表上一年度每一批附表上一年度每一批附表上一年度每一批附表 1化学品转让化学品转让化学品转让化学品转让

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 

表格 C-3、1.2 和 

1.2.1 

年终 + 90 天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化学品转让的预先通知化学品转让的预先通知化学品转让的预先通知化学品转让的预先通知 表格 CN-2 和表格 

CN-2 附文 I 

接收／提供 

- 30 天* 

*  为医疗为医疗为医疗为医疗/诊断诊断诊断诊断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等于或少于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等于或少于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等于或少于目的转让石房蛤毒素且数量等于或少于 5毫克时例外毫克时例外毫克时例外毫克时例外。。。。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以在转可以在转可以在转可以在转

让发生之时作让发生之时作让发生之时作让发生之时作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年终 + 90 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 天。 

接受／提供 - 30 天: 至迟于任何转让发生前 30 天。 

 

 

3. 定义和有关宣布要求的说明定义和有关宣布要求的说明定义和有关宣布要求的说明定义和有关宣布要求的说明 

 

3.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以下《公约》中的定义对附表 1 宣布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一种化学品，是指通过化学反应而生成某种化学品，包括以生物医学

或生物媒介反应的方式生成一种附表化学品（即，附表 1、附表 2 或附表 3 化

学品）。   

  

““““消耗消耗消耗消耗”””” 一种化学品，是指一种化学品通过化学反应而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前体前体前体前体””””是指在以无论何种方法生产一种有毒化学品的任何阶段参与此一生产

过程的任何反应物。其中包括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的任何关键组分。  

  

““““防护性目的防护性目的防护性目的防护性目的””””是指与有毒化学品防护和化学武器防护直接有关的目的。 

   

““““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单一小规模设施”””” (SSSF) 的定义见《核查附件》第六部分第 8 和第 9 款。 

 

““““防护目的防护目的防护目的防护目的设施设施设施设施””””是指经缔约国批准，为防护性目的在单一小模设施外生产每

年合计数量不超过 10 千克的附表 1 化学品的设施。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设施设施设施设施””””是指经缔约国批准，为研究、医疗或药物目的在单一小规

模设施外每年生产 100 克以上附表 1 化学品的设施（但每一设施每年合计产量

不得超过 1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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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体说明具体说明具体说明具体说明 

 

(a)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数量是指一种化学品的实际数量，即除去所有容器或包装重量的净重。

如果产品中有关化学品的含量少于 100%，则应宣布产品中所含这种化

学品的数量。 

  

数量应以三位数宣布（参见 EC-XIX/DEC.5，2000 年 4 月 7 日） 

 

 (i) 超过三位数的数量要凑整为三位数； 

 

 (ii) 不到三位数的数量要通过加零增至三位数； 

  

 (iii) 第一个非零数字之前的零不算。 

 

(b) ““““设施代码设施代码设施代码设施代码”””” 

  

附表 1 设施名称应按做出宣布的缔约国所用的名称进行宣布。进行宣布

的缔约国可为每个此类设施指定一个特定的设施代码设施代码设施代码设施代码，并可将此代码用

于宣布表格中的有关数据项。在初始宣布中，且如一个厂区或车间属第

一次宣布，则须提供厂区或车间的名称、经营者、地址、地点及代码。

而在以后的任何宣布中，则可使用被指定的代码识别设施，而不必提供

其他资料，除非需要更新资料。在后续宣布中使用代码必须保持一致

性。 

 

(c) 对““““生产生产生产生产””””一词的范围，就第六条涵盖的附表 1 设施而言 

 

应理解 

 

(i)  《核查附件》第六部分第 1 和第 2 款所指的附表 1 化学品的“获

取”一词包括从天然物中进行的萃取（参见 C-I/DEC.43，1997 年
5 月 16 日）； 

  

(ii) 对于通常不是按《公约》定义生产出来的而是加工分离出来的附

表 1 化学品（如毒素），如此种化学品的萃取和分离超过宣布阈

值，则只得在已宣布的附表 1 设施中进行（参见 C-I/DEC.43，
1997 年 5 月 16 日）；  

 

(iii) 任何通过化学合成或萃取／分离法生产附表 1 化学品的设施，如

每年的产量超过 100 克的宣布阈值，则应按《核查附件》第六部

分进行宣布并接受核查（参见 C-I/DEC.43，1997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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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为宣布目的，附表 1 化学品的生产还应理解为包括某一特定化学

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物或废物，如果此种中

间产物、副产物或废物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

能在生产流程里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

不进行离析（参见 C-10/DEC.12，1997 年 11 月 10 日）。 

 

(d) 烷基族类族类族类族类化学品及其在化学品附表中的涵盖范围（参见 C-I/DEC.35，
1997 年 5 月 16 日） 

 

 “烷基”、“环烷”、“烷基化”或“甲基”、“乙基”、“正丙基”

或异丙基均应按其字面理解，即不包括任何替代的烷基、甲基、乙基

等。这意味着对含碳磷键的附表 1 化学品来说，涵盖的标准是不论分子

其他部分的结构任何，与磷相结合的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

基）必须是非替代性的。 

 

(e) 反应器容积的计算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方法 

 

 无论是实际测量一个反应器的关键尺寸，或是利用其他的容量测量技

术，均应计算内部总容积。   

 

(f) 蓖麻毒素生产蓖麻毒素生产蓖麻毒素生产蓖麻毒素生产申报申报申报申报（参见 C-V/DEC.17，2000 年 5 月 18 日） 

 

蓖麻油加工车间无需遵循《公约》的附表 1 报告程序，因为蓖麻毒素已

被销毁，并无分离产物。 

 

(g) 采用公认的参照采用公认的参照采用公认的参照采用公认的参照系系系系数数数数进行宣布进行宣布进行宣布进行宣布 

 

须宣布一处设施的地理坐标时，缔约国应在 107 个得到公认的参照系数

中选用一个，并应在宣布中示明所采用的参照标准。 

 

4. 密级的确定密级的确定密级的确定密级的确定 

 

 在宣布表格中抬头为“保密标记”的那一栏里，应注明对该行内容给予的密

级。禁化武组织确定的保密分级制如下：R — 禁化武组织限制级，P — 禁化武

组织保护级，H — 禁化武组织高度保护级。 

  

如果对宣布表格某一行内容未注明任何密级，则视有关资料为非机密资料，除

非在送文说明里或在有关表格的页眉或页脚里另有说明。 

 

 进一步指导见《宣布手册》之《保密补编》（M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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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宣布表格的数据格式填写宣布表格的数据格式填写宣布表格的数据格式填写宣布表格的数据格式和和和和技术指南技术指南技术指南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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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数据格式的说明关于数据格式的说明关于数据格式的说明关于数据格式的说明：：：： 

 

1.1 “页码识别符页码识别符页码识别符页码识别符”：在提交的每一宣布表格的页眉中，作提交的缔约国应标明特

定的页码序号及其他识别信息（“页码识别符”），按以下数据格式使宣布表

格更好地显示有关信息：  

 (国家代码)；(宣布手册的节)；(页码)，( 总页数)；(编制日期)  

(例如：IDN；C；第 1 页，共 15 页；1996-01-01) 

 

1.2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应按 ISO 8601 规定的扩展格式提供： 

年-月-日(例如：1995-03-31)。  

 

1.3 时期时期时期时期应按以下方式提供:  

 年-月(起始月份)／年-月(终止月份) 

 用 "／" 分隔有关时期起始和终止的月份 

 

1.4 如需在宣布表格的一个项中提供多个数据，应使用“；”符号分隔各项内容。 

 例如： 

 “1994-08／1994-12；1995-02／1995-05”，以标明两段时期；及  

 “511；515；542；593”，以标明四个产品类别代码 (见附录 4)。  

 

1.5 所有含是／否的问题如不作答则均自动视为“否”。如果缔约国不在方格�里

划 “勾” ( √ ) 或打“叉”(x) ，则一概视其回答为“否”。  

 如表格里没有�，则须提供适当的叙述性答复。 

 

1.6 如提供地理坐标地理坐标地理坐标地理坐标来说明确切位置，应按以下格式宣布，并精确至最接近的经纬

秒（说明地理参照系统）： 

 

纬度：00 (度)／00(分)／00(秒)／0(北或南) 例如:  “55／45／28／北” 

 

经度: 000 (度)／00(分)／00(秒)／0(东或西) 例如:“005／32／53／东” 

 

1.7 如有附文附文附文附文，应以无以混淆的标记或文件名加以识别。 

 

1.8 附表 1 化学品消耗消耗消耗消耗、、、、生生生生产和转让的目的产和转让的目的产和转让的目的产和转让的目的应使用代码说明加以宣布（附录 8）。 

 

1.9 单一小规模设施的详细技术描述应以叙述形式提供，并应包括详细的示意图。

设备清单如反应器、蒸馏柱、换热器和最终产品收集器也应提供。如包括此类

内容，应在 C 类表格的附文 I中注明。 

 

1.10 其他附表 1 设施的详细技术描述应以叙述的形式提供，并应提供详细的示意图

和设备清单。  

 

1.11 转让日期转让日期转让日期转让日期指运货单／提货单上标明的所有权转移的日期，如：厂区或货船 (FOB) 

离岸交货的日期，港口或目的地(CIF，成本、保险、运费) 到岸交货的日期，此

种交易条件必须与转让日期一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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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表格索引和流程图宣布表格索引和流程图宣布表格索引和流程图宣布表格索引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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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格索引表格索引表格索引表格索引 

 

表明表明表明表明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化学品及其设施化学品及其设施化学品及其设施化学品及其设施（（（（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基本宣布内容基本宣布内容基本宣布内容基本宣布内容 

 

C-1 现有设施初始宣布。 

 

C-2 新设施初始宣布。 

 

C-3 附表 1 设施上一年度附表 1 化学品和活动年度宣布。 

 

C-4 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年度宣布 

 

C类表格的附文类表格的附文类表格的附文类表格的附文 

 

I 单一小规模设施的宣布。 

 

II 其他设施的宣布。 

 

关于附表关于附表关于附表关于附表 1化学品和设施的通知化学品和设施的通知化学品和设施的通知化学品和设施的通知(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 

 

CN-1 对宣布设施的初始宣布拟作变动的预先通知。 

 

CN-2 计划的转让或接受转让的通知。 

 

CN-2 表格的附文表格的附文表格的附文表格的附文 

 

I 计划的附表 1 化学品转让或接受转让的详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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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宣布表格宣布表格宣布表格宣布表格 

 

1.1 附表 1 化学品年度宣布：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和其他附表 1 设施上

一年度每一种附表 1 化学品的资料。 

 

1.1.1 单一小规模设施和其他附表 1 设施附表 1 化学品年度宣布：用于生

产附表 1 化学品的附表 1、2、3 前体的名称和数量。 

  

1.1.2 单一小规模设施附表 1 化学品年度宣布：同缔约国国内其他设施所

作的附表 1 化学品转让。 

 

1.1.3 其他附表 1 设施年度宣布：附表 1 化学品向缔约国国内其他设施的

提供。 

 

1.2 关于作宣布的缔约国上一年度的转让或接受的详细年度宣布。 

 

1.2.1 

 

关于每一次附表 1 化学品转让的详细年度宣布。 

 

1.3 

 

单一小规模设施附表 1 化学品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宣布。 

 

1.4 其他附表 1 设施附表 1 化学品计划活动和预计生产的宣布。 

 

 


